赤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新建居住区配建养老服务设施和无障碍设施工作的通知
各旗县区人民政府，市直各委办局：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新建居住区配建养老服务设施和无障碍设施工作的通知》转发给你们，并结合我市实际提出如下要求，请一并贯彻落实。
一、各级民政部门要于2022年9月底之前完成本辖区内养老服务设施专项规划，结合本地区老龄人口年龄结构、能力状况（失能半失能、失智、健康老人占比等）、空间分布等情况，科学测算辖区内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合理确定养老服务设施类型、数量。专项规划对现状老龄人口占比较高和老龄化趋势较快的地区，应结合实际适当提高养老服务设施用地比例。
二、各地区要立即对2022年度竣工验收及正在施工的居住区开展全面排查，发现未达标的，明确问题形成原因。由所在地人民政府组织发展改革、民政、自然资源、住房城乡建设等部门制定措施，通过补建、购置、置换、腾退、租赁、改造等方式尽快配齐。
2022年前已竣工验收且未配建养老服务设施的居住区，按照内蒙古自治区民政厅等3部门《关于加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规划建设的通知》（内民政发〔2021〕75号）执行，规模较小的新建居住区可与周边地块统筹达标配建养老服务设施。
三、坚持自治区抓统筹、盟市负总责、旗县区抓落实原则。建立由市政府办公室牵头，发展改革、民政、自然资源、住房城乡建设、残联等相关单位参加的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各成员单位要按照职能职责和工作分工，严格落实方案确定的工作要求，及时掌握工作推进情况，深化信息共享，会商研究解决存在困难和问题，推动工作顺利开展，各旗县区要参照市里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切实把新建居住区配建养老服务设施和无障碍设施工作落实到位。
四、新建居住区配建养老服务设施达标率作为应对人口老龄化能力评价的约束性指标之一，纳入市政府对各旗县区政府的实绩目标考核内容，通过日常监控和年终考核推动我市配建养老服务设施达标率全覆盖。
五、各旗县区要按照全覆盖、无遗漏要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内蒙古自治区养老服务条例》《内蒙古自治区无障碍环境建设办法》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加大对新建居住区配建养老服务设施和建设项目配建无障碍设施的监督检查力度，对存在配套养老服务设施缓建、缩建、停建、不建或建而不交等问题的，要建立问题清单和整改台账，坚决督促整治到位。
六、自6月起，各旗县区政府要组织住房城乡建设等部门将相关统计报表于每月25日前报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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